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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西政办发〔2015〕6号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西城区“七小”无证无照专项治理

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西城区“七小”无证无照专项治理行

动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5年 4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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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城区“七小”无证无照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，促进西城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

济发展方式转变，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疏解非首都功能、提升居

民服务业质量的工作部署，结合西城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

准确把握首都发展的新形势、新要求，瞄准建设和谐宜居示范区

的目标，以“属地统筹，部门协同，重心下移，综合施策”为原

则，针对“七小”业态，建立整治与提升有机结合的长效工作机

制，努力提升西城区生活性服务业的整体品质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成立西城区“七小”无证无照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

领导小组）。

组    长：孙  硕   区政府副区长  

副 组 长：姜立光   区政府副区长  

成员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环保局、区环境建设办、区商

务委、区安全监管局、区房管局、区城管执法监察局、北展地区

指挥部、西城公安分局、区地税局、区国税局、西城工商分局、

区质监局、区食品药品监管局、西城消防支队，各街道办事处，

区房地中心，宣房投公司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及执法协调组、业态提升组两个专项工

作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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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设在西城工商分局。办公室成员单位：区环境建设办、

区商务委、西城公安分局、西城工商分局、区食品药品监管局，各

街道办事处。

执法协调组组长单位为西城工商分局，成员单位：区环境建

设办、区安全监管局、区城管执法监察局、西城公安分局、西城

工商分局、区质监局、区食品药品监管局、西城消防支队。

业态提升组组长单位为区商务委，成员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委、

区环保局、区商务委、区房管局、北展地区指挥部、区地税局、

区国税局、西城工商分局、区食品药品监管局，区房地中心，宣

房投公司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各成员单位要从“七小”业态房屋管理、许可经营、安全生

产、消防、食品安全、纳税、水电气配套等方面梳理和明确自身

职责，主动施策，并在认真履行各自职能的基础上，统筹力量，

联合行动，按照所属专项工作组的工作部署完成整治任务。

（一）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

统筹布置全面工作，制定整治方案，细化明确领导小组成员

单位具体职责，协调、指导各专项工作组开展相关整治工作。汇

总整理相关整治信息，通报工作进展情况，做好宣传工作。处置

突发事件，并组织开展检查督导。每季度组织召开工作协调会议，

研究处理整治中的重大问题。

（二）专项工作组职责

执法协调组：研究会商有关整治的执法问题；根据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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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署，调配执法力量，完成执法攻坚任务；开展督导及综合评价。

业态提升组：结合各街道生活服务业提升标准和要求，引进

符合辖区发展方向的产业，做好提升业态的跟进工作；专业执法

部门要提供政策支持，做好执法配合；开展督导及综合评价。

（三）街道办事处职责

街道办事处组织领导本地区“七小”整治工作，根据辖区实

际情况制定整治工作方案，明确整治的重点街巷、整治目标及工

作措施。成立专门的整治机构，专人负责，确定联系人。统筹辖

区执法力量，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

四、整治范围及工作目标

（一）整治范围

按照区域实际情况，将全区划分为示范区、规范区两类区域，

以“七小”行业为重点整治对象，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行为，

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。“七小”行业为经营面积小、设施简陋、

环境卫生差，在治安、消防、食品安全等方面易发生违法行为的

行业或业态的统称，例如小发廊、小旅店、小网吧、小洗浴、小

餐饮、小食杂、小建材等。

示范区包括：西长安街街道、金融街街道、月坛街道。

规范区包括：新街口街道、大栅栏街道、椿树街道、牛街街

道、白纸坊街道、德胜街道、展览路街道、天桥街道、陶然亭街

道、广外街道、广内街道、什刹海街道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

2015 年：示范区无证无照“七小”业态清零，提升重点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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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生活性服务业态品质，创建“经营规范样板街区”。规范区力

争消除无证无照“七小”业态。

2016 年：示范区全面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。规范区按照

示范区模式，在无证无照“七小”业态清零的基础上，提升重点

区域生活服务业品质。

五、阶段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（2015年 3月 5日至 3月 31日）

制定全区工作方案，建立协调机制，研究、协调、部署专项

工作组工作。各街道办事处根据辖区实际情况，确定工作重点，

制定本地区工作方案，完成动员部署工作。

（二）摸底排查（2015年 4月 1日至 4月 30日）

示范区 4 月 3 日前上报无证无照经营台账（见附件），确定

拟建设的“经营规范样板街区”。规范区在整治过程中同步开展

摸排工作，4月底前上报无证无照经营台账（见附件）。

（三）清理整治（2015年 4月 1日至 10月 31日）

按照方案要求，通过联合执法等手段，开展“七小”无证无

照清理整治。整治过程中，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各专项工作组对

各街道办事处“七小”无证无照整治情况进行实地检查督导（每

个街道不少于两次），及时对整治进展情况进行通报。

（四）巩固提升（2015年 11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）

加大监控力度，巩固成果，防止反弹，防止新增的违法经营

行为。

（五）阶段总结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制定（2015年 12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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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12月 31日）

各成员单位、街道办事处对“七小”无证无照治理情况进行

总结，将相关总结材料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领导小组办公室总

结整治措施与方法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，并组织制定下一年工作

计划。

六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严把准入关，控制“七小”业态增量

整治期间，针对北京市工商局确定的 17 类待提升业态，工

商分局暂停示范区内相关主体的设立。相关街道办事处、建设指

挥部按照“以规控业”的工作思路，制定街区一级产业发展规划。

相关行政许可部门配合街道办事处、建设指挥部推动规划的落实

工作，以规划控制市场主体发展。

（二）建立挂销账管理制度

实行“七小”无证无照整治挂销账管理制度。通过摸排，建

立完善街道“七小”无证无照台账，分析梳理“七小”无证无照

涉及的行业监管领域和突出风险隐患，实行分类监管、分批销账。

各街道办事处根据执法检查、群众举报等情况，定期更新“七小”

无证无照台账。

（三）开展检查督导

领导小组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工作标准，对各街道办事处治

理工作进行实地检查和督导。整治进度及效果要在全区范围内通

报，并纳入区绩效考核评价指标。

七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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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立专门机构

领导小组办公室、组长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，加强调度，及

时处置相关问题。各成员单位领导要亲自挂帅，完善工作机制，

明确部门职责，建立专门工作机构，确定责任领导和联系人，保

障工作力量。

（二）逐街逐胡同排查

各街道办事处要统筹管理，以社区为单位，结合环境建设、

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等工作，逐街逐胡同组织排查“七小”无证无

照相关人员、住所、行业和违法建设等情况信息。

（三）加大相关工作统筹力度

要将“七小”整治同环境治理、市场秩序整治、重大活动保

障等相关工作结合起来，共同施策，综合治理。

（四）做好疏堵结合

各成员单位、各街道办事处要针对违法建设中滋生的“七小”

无证无照行为加大源头治理，严厉查处违法建设、违法出租等行

为，保持拆违控违的高压态势，及时发现、及时报告、及时制止、

及时拆除，铲除“七小”无证无照行为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，

防止出现反复。对于取缔“七小”无证无照后腾退的房屋及需要

提升的业态，要结合区生活性服务业三年规划的落实，合理利用。   

（五）严格依法行政

要从维护辖区安全稳定的大局出发，既要用足、用好执法手

段，也要注意工作方法，严格依法行政。要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和

教育引导，积极争取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，做到秉公执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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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洁执法和文明执法，杜绝简单粗暴，防止因执法不当造成矛盾

激化和不良社会影响。

（六）注重信息报送

针对治理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、重大或典型案例和存在的问

题，各街道办事处要认真总结，主动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。各

工作组组长单位要注意收集相关信息，及时上报办公室。办公室

要汇总整治信息，定期编发简报，报送区政府领导。

附件：西城区无证无照经营主体信息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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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西城区无证无照经营主体信息台账

填报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     月      日

序号
经营者姓

名
字号名称 经营地址 经营场所产权人 主营业务

经营者  
户籍地

从业
人数

经营 
面积

证照取得情
况

1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2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3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4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5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6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7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8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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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武装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

检察院。 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5年 4月 10日印发


